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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世界觀而對空間有不同的需求，也對空

間的利用有不同想像，這一點從區域計畫法或

都市計畫法等空間管制法規體系套用到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之際，就面臨許多國家法規範與原

住民族傳統慣習在空間利用的碰撞問題。過往

空間計畫法制的立法沒想到這一方面的問題，

立法當時的國家與社會選擇漠視，造成如同居

住於烏來的部落族人或過往司馬庫斯、鎮西堡

族人在土地利用上的諸多困境。然物換星移，

國家權力不再如以往採取漠視的態度，也會展

現在不同國家之國土計畫的實務操作上。

納入原住民族需求的國土法制 
擬定民族共生策略模式
如日本在全國國土形成計畫的框架及北海

道開發法的規範下，針對北海道擬定北海道綜

合開發計畫來進行地區發展做策略性及目標性

的規劃，在計畫書涉及原住民族部分，宣示對

於原住民名譽及尊嚴的維持，並由次世代繼

承，形成多元價值觀及具活力社會共生社會。

為了要振興原住民族文化，必須要有一個「民

族共生象徵的空間」，來連結全北海道文化振

興的網絡，並復興傳統工藝品產業、回復語言

及其他文化、傳統生活空間的再生、支援綜合

性及實踐性的研究，據以促進生活的提升。在

具體實踐上，也因此在既有白老町的國立愛努

民族博物館範圍內建了此一民族共生象徵空間

（ウポポイ），並定期檢討其營運成效。這樣

的規範模式，或許是一種國土計畫運作的模

式，可供未來運作之際參考。

保持彈性空間模式
倘若回到國內的運作歷程來看，一來在

區域計畫法的實務運作下擬定「原住民族特

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

原住民族
文化權利從1970年代起在國際
上屢屢受到重視，這股風潮也

隨之在1980年代受到國內原住民族運動的重視，並在
1990年代的修憲中正面將原住民族的詞彙入憲，原住
民族的權利保障在近年更是屢屢受到關注。近年在原

住民族土地權利及文化集體權受到關注的背景下，包

括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乃至於今年修正公布的礦業法在內的許多法律制

度都針對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問題有諸多回應，而訂定

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條款。司法院大法官也因應

此一發展趨勢有更多涉及原住民族的解釋及憲法裁

判。在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訴求中，與原住民族文化

具有密切關聯的土地問題也一再成為原住民族法討論

的焦點。國土計畫法在2016年立法之際在時代推進的
氛圍下，也同樣考慮到原住民族可能面對的問題，於

國土計畫法第6條第9款、第11條第2項、第20條第1項第
2款、第23條第3項及第36條第1項中都對原住民族投入
關懷的眼神。此一立法的現象顯示在國土計畫的討論

中，原住民族所面對的問題受到立法者高度的關切。

國土計畫的新氣象
空間就是權力。國土計畫本身就是國家本於高權

對主權領域內的空間做規劃，其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

展現。然而，當族群的因素納入考量，不同族群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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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訪談族人了解都市計畫對原住民族影響的情況。

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改建前入口意象。



32 33原教界2023年12月號114期 原教界2023年12月號114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谷關的發展；另一方面，九二一大地震後，

當地環境生態更為敏感，也讓這個地方的發

展必須更為謹慎。就觀光人數而言，2020年
谷關的觀光達到198.3萬人次，可以說是台中
山區名列前茅者，也顯現谷關無論作為一個

觀光景點、往東部的交通節點，乃至於近期

在環境保育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在這樣多

元價值的衡量下，對原住民族土地及生活文

化的影響就會變成只是一個衡量的因素而

已。除了谷關的案例外，許多部落也面臨如

露營地等遊憩用途經營土地利用間的衝突問

題，究竟在國土計畫的架構對原住民族土地

有沒有帶來新局的機會，或許更值得關注。

部落參與決策的兩個可能
從國土計畫既有的土地使用分區來看，部

落本身可能涉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而其他原住民保留地或傳統領

域則可能劃為其他分區。然在全國國土計畫

中，發展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概念，在此一

概念之下，有機會投入更多資源予鄉村地區，

來提升鄉村地區的公共設施，並呼應許多時代

進展的新趨勢，來照顧居住於鄉村地區民眾的

生活。部落在此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過程

中，有機會透過更多的參與，以自己對於土地

的了解來作成空間治理的決策。此一發展路

徑，當前許多鄉鎮已有起步，當中不乏有原住

民鄉，其運作的經驗及後續的效果可供借鏡。

此外，從原住民族部落具有特殊文化意

涵、自然環境等條件來看，國土計畫法也預設

有擬訂特定區域計畫的可能性，此一計畫最終

得以納入成為全國國土計畫的別冊，如涉及到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也必須遵循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21條諮商同意權的程序，相當程度也是
肯定原住民族部落對自己所屬空間範圍的治理

有更多參與決定的空間。

國土計畫新制新希望
在國土計畫新制上路之際，此一土地管制

的制度對族人必然會有程度不等的影響，但如

何更積極地利用這一個相對於以往法律制度較

為友善的制度來創造更為貼近自己的生活空

間，或許是一個契機。這一切也有待族人共同

來了解並更進一步地投入，也期待這一種高度

參與的空間決策模式以部落為起點，帶動全台

灣民眾對空間治理重視的風潮。

落」的特定區域計畫，希望可以解決族人在

土地利用所面對的問題；再者，在國土計畫

法的立法上也制定前述涉及原住民族的條

款，彰顯國家對原住民族空間利用議題不再

如同以往採取強硬的態度。這樣的立法或許

離自治或部落自主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但

也呈現出當族人在空間利用與國家法規衝突

時不再是鐵板一塊。就此而言，國土計畫的

制度設計未嘗不是一種進步。在現實世界

中，於國土計畫的管制結構下，或許可以期

待族人對土地利用的自主空間即有機會透過

此一法制結構來落實。

中部地區原住民族的重要議題
從原住民族地理分布而言，姑且不論都

市原住民即因災害而遷徙的原住民族部落，

中部地區具有泰雅、布農、鄒族、賽夏、邵

族、賽德克族等法定原住民族，在中部地區

範圍內的部落數量也相當可觀，族群的多元

性不亞於東部地區。當我們不再漠視部落及

原住民族需求，則此一現象也彰顯了要以同

一個規範來框架所有原住民族是相當困難

的；從而，理想的規範反而是只需要大方向

及原則等一般性事項即可，至於包含空間管

制在內諸多具體的規範內涵則留給族人更多

填充的空間。

在過往歷史發展下，許多原住民族部落

或傳統領域也不免涉及與觀光旅遊的共存與

衝突。包含中部地區的日月潭、谷關或泰

安，乃至於清境農場周遭土地過往都有原住

民族生活的蹤跡。這樣的現象相當程度顯示

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與觀光遊憩的發展有一

定的互動性。然而，當國家對於一個地區的

發展從空間規劃專業的角度思考時，所考量

的視野及尺度勢必不會僅僅在於地方的居

民，而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思考。以谷

關為例，在1981年以都市計畫來做的空間管
制到目前為止是否合用，有很大的檢討空

間。谷關為中部橫貫公路的起點，在交通上

具有重要性，但因為中橫的管制，也衝擊了

從微觀的部落生活到宏觀的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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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年豐
台南市中西區人，1978年生。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現為逢

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研究領域為土地行政法、

原住民族法、環境法等，近年特

別關心國土計畫法制對區域整體

發展及民眾權益影響的議題，擔

任國土規劃中部區域規畫中心主持人。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圖。（資料來源：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書）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圖。（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


